附件1
关于做好各分工会换届选举工作和推选武昌首义学院第二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代表的通知
各分工会：
[bookmark: _GoBack]为依法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完善现代学校制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教育部32号令）的有关规定，学校将召开武昌首义学院第二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简称“两代会”）。按照文件规定，各分工会要先完成分工会换届选举工作并做好推选我校第二届“两代会”代表的工作。现将各分工会换届选举工作和代表推选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一、各分工会的换届工作
（一）分工会委员会的设置及产生
各分工会在各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原则上每个基层党组织设立一个分工会，全校共设立13个分工会，负责各二级单位工会的日常工作，各分工会委员会按会员人数设委员5—7名，主席1名。
（二）各分工会委员的任职条件
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参政议政能力；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热心工会工作，愿意为教职工办实事，做好事；具有良好的工作作风，能够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在群众中具有较高的威信。
（三）各分工会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程序
各分工会的换届工作按照《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相关规定认真完成，相关材料一并报校工会办公室。
二、“两代会”代表选举工作
（一）代表资格条件
“两代会”代表必须是我校正式在职的教职工。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遵守职业道德、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做好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关心学校发展、热心为教职工服务、正确反映教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在教职工中威信较高；有一定参政议事的能力。
（二）代表名额分配
本届“两代会”代表选举以分工会为单位，代表人数约占我校在职教职工人数的10%，其中教师代表不得低于代表总数的60%，女教职工代表和中青年教师代表应有一定的比例。
学校党政负责人参加挂靠学院教职工代表选举，理事会直属部门参加机关代表团代表选举（见“两代会”代表名额分配表），各代表团团长由各单位党总支负责人/直属党支部负责人担任。
（三）代表的选举产生
“两代会”代表的选举在各党总支的领导下进行。选举前应在充分听取意见、广泛协商的基础上确定候选人名单，并严格按照民主程序，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参加选举的人数须超过本单位正式教职工（会员）总数的四分之三，选举方为有效。
（四）材料上报
[bookmark: OLE_LINK3]各单位的代表选举要在11月26日以前完成，并按要求填写代表登记表，连同当选代表名册、选举情况报告一并报校工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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